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抚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抚发改价格〔2020〕214号

                                                  　   　
关于建立我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的通知

县、区发展改革局、住建局，有关单位：

为落实《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推进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辽发改价格〔2019〕687号）和原省物价局、省住建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辽价发〔2018〕2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建立我市非居民用户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实施范围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执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对没有行业用水定额或定额标准不适用等暂不具备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可依据历年用水量、水平衡测试结论核定用水计划实施超计划累进加价。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上以年为计费周期。当月份累计用水量超过年度用水定额时，对超过部分征收加价水费。

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

按照省规定，水量分为三档，用水量定额部分为第一档；第二档为用水量超过定额20%（含）以内部分；第三档用水量为超过定额20%以上部分。

加价标准为：一档用水量执行基础水价；二档用水量加价0.5倍；三档用水量加价1倍。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仅为自来水价格（基础水价）部分，不含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等价外费用。

有关要求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由供水企业征收，收入应遵循“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原则，专款专用，主要作为供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等。

本通知自2020年7月1日起执行。各县非居民超额累进加价制度由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抚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6月30日


抄报：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

抄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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